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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特别关注】

省地方志办召开地方志事业“十四五”

发展规划征求意见座谈会

6月 2日，省地方志办召开《四川省地方志事业第十四个五

年发展发展规划（2021—2025年）》（讨论稿）〔以下简称《规

划》（讨论稿）〕征求意见座谈会，分别听取部分市（州）地方

志工作部门和省直部门、中央在川单位的意见建议。省地方志办

党组书记、主任陈建春主持会议并就《规划》（讨论稿）起草过

程、主要考虑作说明。省地方志办领导班子成员及机关各处负责

人参加会议。

成都、自贡、绵阳、内江、宜宾、广安、达州、雅安、眉山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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甘孜、阿坝、凉山 12个市（州）地方志部门负责同志，省委编办、

省发展改革委、省教育厅、省民族宗教委、省司法厅、省财政厅、

省交通运输厅、省文化和旅游厅、省乡村振兴局、中石油西南油

气田公司 10个单位与会人员，结合各地工作实际，从依法治志、

质量至上、重大专题志书编纂、开展全省乡（镇、街道）志编纂、

方志开发利用、方志馆建设、方志交流合作、人才队伍建设等方

面，对《规划》（讨论稿）提出了意见建议。

陈建春在总结中指出，编制《四川省地方志事业第十四个五

年发展规划（2021—2025年）》，对发挥地方志“存史、育人、

资政”的独特价值，全面推动全省地方志事业转型升级，更好地服

务乡村振兴、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国家战略和省委“一干多

支、五区协同”发展战略，激发人民群众的文化自信力，助力四川

全域开放和文化强省建设，具有重要意义。这次研讨会提出的意

见建议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启发性，对修改完善《规划》（初稿）

非常有价值。他要求，《规划》起草组要以国务院《地方志工作

条例》《四川省地方志工作条例》及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制定的

全国地方志事业“十四五”发展规划为依据，以服务中心大局、服

务经济社会发展、服务人民群众为导向，以推进全省地方志事业

法治化高质量转型升级为目标，站在引领带动全省地方志事业共

同发展的视角，认真梳理研究、消化吸纳大家的意见建议，修改

完善后再广泛征求各市（州）及省直部门意见，努力做好全省地

方志事业“十四五”发展的顶层设计。 （省地方志办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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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巴蜀史志》“聚焦三星堆”专刊

编辑座谈会在三星堆博物馆召开

为讲好中国故事，传播好中国声音，继 4月 22日面向全球发

出《巴蜀史志》“聚焦三星堆”专刊征稿启事，4月 30日在三星堆

博物馆召开专刊编撰工作座谈会后，6 月 3 日，省地方志办、省

文物考古研究院、三星堆博物馆、德阳市地方志办、广汉市人民

政府办再次在三星堆博物馆召开编辑座谈会。省地方志办党组书

记、主任陈建春出席会议并讲话，省地方志办党组成员、副主任

赵行，德阳市政协副主席张清良，广汉市政协副主席肖铁成，四

川知名纪实作家、资深媒体人易旭东出席会议。

座谈会重点围绕优化后的专刊栏目设计和组稿工作开展讨

论，从史志视角、文博专业、大众关注、精准选点、多维呈现、

多方合作，力争将《巴蜀史志》“聚焦三星堆”专刊打造成精品期

刊。陈建春在总结时强调指出，按照 5月 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

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的“讲好中国故事，

传播好中国声音，展示真实、立体、全面的中国”的要求，“聚焦

三星堆”专刊要站在“传播中国声音、讲好中华故事”的高度，组织

文稿、精选图片，力争把专刊打造成集大众性、专业性、学术性、

艺术性于一体、与三星堆地位相匹配的可读性强的读物，既要突

出大众性、普及性，也要兼顾专业性和学术性，更要具有美感，

做到图文并茂，文章短小精干，可读耐读。要组明确职责，抓好

文稿及图片组织等各项工作的落实。 （省地方志办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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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市州动态】

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领导
听取四川省及眉山市地方志工作汇报

5月 28日，省地方志办副主任赵行带队，眉山市史志编纂中

心主任黄劲松等一行 7人，赴北京向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

汇报工作。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党组书记、方志出版社社

长高京斋听取汇报并讲话。国家方志馆综合部负责人刘翔宇、方

志出版社副总编辑李江等出席汇报会。

高京斋充分肯定四川省及眉山市地方志工作取得的成绩，对

四川省委省政府及眉山市委市政府，特别是各分管领导对地方志

工作的重视表示感谢，对四川地方志工作寄予了希望。他指出，

盛世修志，现在正是盛世的新时代，方志事业大有可为。希望各

级领导干部能准确把握时代发展脉络，充分了解地方志的重要地

位和当代价值，高度重视地方志工作。

（眉山市党史和地方志编纂中心）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报：省委，省人大常委会，省人民政府，政协四川省委。

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。
送：省直各部门，各市（州）党委、市（州）人民政府。
发：各市（州）地方志办公室（党史地方志研究室，地方志编纂中心）。
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综合处 2021年 6月 4日印发

（共印 25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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